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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政办函〔2021〕106 号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

推动都市圈市域（郊）铁路加快发展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20〕116 号）精神，聚焦新时代追赶超越要求，推动市域

（郊）铁路加快发展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

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新

发展理念，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，按

照科学规划、有序推进，统筹衔接、资源共享，明确责任、合作

共赢，改革引领、协同创新的基本原则，积极有序推进都市圈市

域（郊）铁路建设,为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、优化城市功能

布局、引领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〔各市（区）政府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文物局、中铁西安局集团、省铁路集团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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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发展方向 

市域（郊）铁路发展以利用既有铁路为主、新建铁路线路为

辅。市域（郊）铁路发展责任主体为相关市（区）政府。各市

（区）政府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铁路发展及财力支撑、客流基础、

发展需求等实际，因地制宜，有序推动市域（郊）铁路加快发展。

〔各市（区）政府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西安局

集团、省铁路集团〕 

三、强化规划引领 

市域（郊）铁路发展规划由相关市（区）政府会同中铁西安

局集团共同编制。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市域（郊）列车项目，纳入

市级或铁路运输企业相关规划实施，可不另行编制专项规划。对

于新建市域（郊）铁路项目，比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管理的

相关规定执行，由相关市（区）政府会同中铁西安局集团共同编

制，经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。

规划范围一般不跨越市级行政区域，对于具有同城化趋势、通勤

需求较高的比邻城市可予以延伸覆盖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

输厅、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积极予以统筹协调指导。〔各市（区）

政府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

通运输厅、中铁西安局集团、省铁路集团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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